附件5

《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关于自治区级创新平台基地的管理要求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增强重点实验室的创新活力与贡献能力，更好地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自治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清理规范及发展建设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我厅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二、修订依据
（一）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相关文件。
（二）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关于自治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管理的相关文件
三、主要修订内容
《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职责、建设、运行、评估、附则六大章节，共三十六个条款。与原《管理办法》（桂科规字〔2025〕12号）相比，本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总则
1.明确了本次修订的主要依据，主要为落实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关于自治区级创新平台基地的管理要求（第一条）。
2.新增第四条，明确重点实验室建设应围绕广西产业及学科发展需求，突出服务地方经济和学科建设的导向。
3.删除原第五条关于“自治区各类科技计划、人才计划、条件能力建设项目等对实验室予以支持”的表述，相关内容在后继条款中体现。
（二）职责
1.在重点实验室职责中，增加“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动学科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内容，突出应用导向；对职责内容第（四）、（五）部分职责内容进行优化。
（三）建设
1.优化了实验室申报条件，将“战略定位”条件删除，整体调整为九项条件，逻辑更清晰（第十一条）。
2.删除原第十三条，明确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导向，从严从优建设重点实验室。
3.调整新认定重点实验室支持方式（第十三条），将原“择优予以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支持”改为“予以一次性奖励后补助支持”，更直接激励新认定重点实验室。
（四）运行
1.新增第十四条，对重点实验室党建工作提出要求，强调重点实验室应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2.进一步细化重点实验室主任条件要求，并明确“实验室主任在任务组织实施、科研资源配置、经费使用管理和人员聘用考核等方面应拥有自主权”，赋予实验室主任更大管理权限。（第十五条）；明确重点实验室应“建立健全科学数据汇交机制”，推动科技资源更全面开放共享（第二十一条）；增加对实验室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表述（第二十三条）；实验室年度报告内容增加“落实学术委员会意见情况”，加强学术指导机制的落实（第二十五条）。
（五）评估
1.明确评估工作将制定专门规则，具体评估内容在评估规则中体现（第二十八条），其中将重点评估实验室在开展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及学科发展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和对后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情况（第二十七条）。
3.强化动态调整与分档支持，将评估结果应用详细表述删减；并将获得良好以上的“以科技项目的形式择优予以支持”调整为“予以奖励性后补助”，强化激励与约束（第二十九条）。
4.新增第三十条，对后补助经费使用管理进行规定，明确开支范围与禁止列支项目，加强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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